
汕头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汕市建审办〔2024〕 17号

关于印发汕头市工程建设项目实行

告知承诺制审搬事项清单的通知

高新区、综保区、华侨试验区管委会’各区（县）人民政府’

市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化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,规范工程建设

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事项,依据《关于印发汕头市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告知承诺制及事中事后监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汕市建审办〔2024〕 16号）’我办会同相关部门单位制定了

《汕头市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事项清单》 ,现

印发给你们’请遵照执行°

请市各业务审批部门单位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的新耍求,

在以上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事项清单的基础上’对未实施告

知承诺制审批的事项积极研究推行告知承诺制’切实服务项

目建设;对已实施承诺制审批的事项,加强对本线条区县相

关部门单位的指导’统一业务口径’做到同标准实施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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